宜蘭縣立蘭陽博物館
「蘭博地景音樂廳」演出申請簡章
2024.12.06更新版
一、活動說明
「音樂是流動的建築，建築是凝固的音樂。」蘭陽博物館於105年成為全國第一個以建築本體完成公共藝術設置的首例，除了建築造型與單面山呼應外，姚仁喜建築師選取韋瓦第小提琴協奏曲《四季》的主旋律，用不同石材的材質與大小尺寸，交織出音階與節拍之變化，蘭陽博物館更自103年起每年於大廳舉辦四季音樂節，今日已成為一座坐落於頭城烏石港舊址的地景音樂廳，每年皆有宜蘭在地以及全國各地表演藝術團隊展現精彩演出，獲致好評。
為持續展現本館公共藝術「地景音樂廳」的特性，除了四季音樂節邀請宜蘭團隊演出之外，更支持全國學校音樂團體以音樂形式介入公共藝術空間，為提供青年學子展現音樂成果的舞台，拓展表演藝術更多可能性，共同展現地景音樂廳的公共藝術精神，特訂定「蘭博地景音樂廳」演出申請簡章。本簡章開放予全國各級學校音樂社團向本館提出申請。
二、演出形式
1. 時間：原則上以本館開館時段為主
2. 類型：音樂性表演(弦樂效果尤佳)
3. 地點：原則上以本館室內或戶外有利於表演之空間為主
4. 惟有關表演時間、地點及整體長度，本館得視實際營運需求與動線規劃，請表演團隊協助配合調整。
三、 申請截止日期
1. 「上半年演出」(2-7月舉行)：即日起可提出申請，至遲不晚於活動前1個月，須向本館提出申請，逾期不予受理。
2. 「下半年演出」(8-1月舉行)：5月1日起可提出申請，至遲不晚於活動前1個月，須向本館提出申請，逾期不予受理。
3. 惟申請表演日期如與本館策辦活動日程重疊或相近，本館得視實際活動辦理人力調度、及媒宣行銷策略規劃，請表演團隊協助配合調整演出日期。
四、申請資格
1. 全國各級學校音樂社團
2. 如演出者為未成年者，須出具學校或家長同意書。
五、館方提供資源
申請演出獲本館審核通過後，將提供：
1. 免費租借場地費用
2. 必要之停車位(例如樂器車)
3. 本館協助宣傳(含館內海報欄位提供、網路宣傳等)，宣傳資料由表演團隊提供。
4. 表演所需之桌椅，及表演團隊換裝、準備器材及休息之空間。
5. 表演團隊及隨行工作人員，可免票參觀本館展覽。
6. 贈予館方感謝狀
六、 準備文件
1. 企劃書(建議內容如下)
   節目名稱
   演出內容簡介／曲目
   演出成員簡介/照片/經歷
   團員及工作人員名單
   欲安排演出之日期(可視需要依序列出第1、2、3順位之演出日期)
   預估整場演出長度
   過往演出紀錄及其他參考資料
   提供Youtube影音網站3~5分鐘之演出片段或其他有聲資料等
2. 請將本案申請表(格式如後附)，連同企劃書一併以信函郵寄至：
   26144宜蘭縣頭城鎮青雲路3段750號
宜蘭縣立蘭陽博物館展示教育組(蘭博地景音樂廳演出申請小組)收
或e-mail電子檔至FANHANYU@mail.e-land.gov.tw  
3. 申請演出之案件，其結果以電子郵件及電話方式通知。
4. 未通過的案件，除主動要求退件外，餘恕不退件。
七、注意事項
(一)申請單位若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本館得於一年內不受理其申請案。
1. 申請資料有偽造不實情事者。
2. 非不可抗力原因，導致演出變更或因故無法如期演出者（演出變更如經本館核准者不在此列）。
3. 申請單位未經本館核准，進行任何政治性、商業性或與申請內容無關之行為，致使本館形象受損者。
4. 本場所禁用明火、爆竹、煙火等危險效果。
5. 其他違背法令之行為。
6. 其他未盡事項，依本館相關規定辦理。
(二)鑒於本場所為行政院環保署認證之環境教育設施場所，來館演出團隊如有
    使用餐盒需求，請自備環保餐具。
(三)本場所已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惟活動過程如有旅行平安險需求，由表演
    團隊自行負擔。
(四)如有非屬本簡章性質之演出計畫，亦歡迎直接與本館洽商演出事宜。

宜蘭縣立蘭陽博物館
「蘭博地景音樂廳」演出申請表
表演主題：
申請團隊：
「蘭博地景音樂廳」演出申請表
	團隊名稱
	

	聯絡人
	

	聯絡電話
	電話：
傳真：
	手機： 
	

	電子信箱Email
	

	聯絡地址
	□□□□□
        縣市        鄉區鎮       村里    鄰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

	表演節目名稱
	

	預計演出時間
	

	希望表演日期
	

	表演類型
	□樂器演奏  □人聲演唱  □其他(請填寫)：

	表演內容說明
(內容簡介、預計
曲目、演出成員簡介、人數， 100字內)
	

	演出經歷
	

	表演團隊演出片段
(可上傳網站或燒錄光碟、電子郵件傳送等方式)
	如係上傳Youtube或其他影音網站、雲端空間者，請提供網址
1. http://
2. http://
3. http://

	□茲同意保證遵守各項法規規定，不得有妨害風化或兒童不宜之表演內容，並完成各項相關手續。同時確認以上資料正確無誤。
□申請成功獲選為本案表演團隊，同意將演出之影音文字資料提供本館，做為後續宣傳相關作業所需之宣傳、印刷、公開展覽及公開播送等用途。
代表人簽章                              年    月    日
注意事項：
1. 請將申請表及相關資料郵寄至
26144宜蘭縣頭城鎮青雲路3段750號
宜蘭縣立蘭陽博物館展示教育組(蘭博地景音樂廳演出申請小組)收
或e-mail電子檔至<FANHANYU@mail.e-land.gov.tw> 
2. 聯絡方式:（03）977-9700分機207范小姐
3. 本申請表可至本館官網下載電子檔：
http://www.lym.gov.tw/ch/audience-service/file-download/


收件編號：


(由本館填寫)








